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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 日，淳安县不动产权证书首发仪式在县行政审批

服务中心隆重举行，这标志着我县不动产统一登记正式拉开

序幕。

“拿到第一本不动产权证，我非常激动和开心。”当天，在

县政务中心大厅，市民方淳菊拿到了淳安县首本不动产权证，

她说，以前办理房产证或土地证需要跑很多部门，现在整合在

一起，只要一本证。而且只需到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办理，很

快就能拿到证，这对百姓来说方便、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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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不动产权证书，首页印有一个二维

码标识。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介

绍，二维码标识存储了不动产登记信息，同时

每一本证书都有一个编号，代表了不动产在

全国的唯一性，有利于更好地保护不动产权

利人权益。

目前，不动产统一登记的业务受理范围

包括，集体土地所有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

基地使用权、房屋等建（构）筑物所有权、海域

使用权、林权、地役权、抵押权等。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登记按照国家规定纳入不动产统

一登记有5年过渡期，过渡期内由原部门（县

农业局）办理，过渡期结束后将纳入不动产统

一业务。

据了解，我县是杭州市下属县市中除了

试点桐庐以外最早颁发证书的城市。为何我

县能高效完成不动产统一登记部署？原来，

自去年 12 月 31 日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完成

挂牌以来，县里的不动产登记工作就紧锣密

鼓地启动了。相关单位加班加点、精心策划，

整合数据、制定规章制度、准备资料场地，终

于在今年 7 月 12 日顺利通过省、市不动产专

家组评估验收。同时，不动产登记中心积极

对接银行、房地产等相关单位，主动宣传，全

体工作人员更是积极主动利用晚上和周末的

时间，进行系统实践操作，开展登记业务研

讨，确保不动产登记工作能够平稳实施。

县国土局局长徐宗强说：“实施不动产登

记制度是国务院机构改革、职能转变的重大

任务，是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和改革的重要举

措，也是维护公民权益保障民生利益的基

础。”

那么，不动产权证书将给你我的生活带

来怎样的影响呢?

1.手上的房产证怎么办？

《条例》实施后，新版证书和旧版证书在

一段时间内并行使用，一样有效。只要房产

不涉及变更、交易等事项，不需要特意去更换

成不动产证，各地也不得强制要求当事人更

换不动产权证书和登记证明。

2.小产权房，能“洗白”吗？

小产权房自诞生之日起就没有过“正式

身份”，相关部门多次重申小产权房不得登记

发证。因为小产权房的本质是违章建筑，不

合法。

3.不动产权证的“使用期限”是什么意

思？

新版不动产权证书上有个“使用期限”，

这指的不是房屋所有权期限，而是指土地使

用权和海域使用权的期限。

在我国，居住用地的最高年限是 70 年。

70年产权到期之后，房子就不归自己了？

这完全是误解，在 2007 年的《物权法》

中，就已经规定了房屋 70 年产权到期之后，

自动续期。如果我国开征房产税，满 70 年

后只要继续缴税，土地使用权就可以续期，居

民相当于变相获得永久使用权。

4.不动产登记来了，房产税还远吗？

不动产管理局挂牌，意味着不动产登记

联网的加速推进；一旦不动产登记联网实现，

也就意味着房地产税征收有了基础。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房地产税立

法并适时推进改革”。不过，真正能实现网上

查询还需要好几年，而且，即使实现了网上查

询，也并不意味着房地产税的立即开征，同

时，是否开征、何时开征房产税，与不动产统

一登记工作没有必然联系。不动产统一登记

的核心功能和目的，在于有效保护不动产权

利人的合法财产权。另一方面，房地产税开

征的其他条件也尚未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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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

656 号）和省市关于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

度的工作部署，在淳安县实施不动产统一登

记制度，由淳安县国土资源局负责建立不动

产统一登记制度，承担全县范围内的不动产

统一登记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启动时间

自 2016 年 8 月 1 日起，淳安县颁发不动

产权证书，原土地证、房产证、他项权利证明

书、预告登记证明停止发放。原由县住建局

房管办理的各类房屋登记业务，统一由县国

土资源局办证窗口受理，8月1日起统一开始

发放不动产权证书、不动产登记证明。

二、办理地点

1、不动产登记地点：淳安县行政服务中

心国土窗口，受理除查封登记外的所有不动

产登记业务

地址：千岛湖镇新安东路555号。

咨询电话：0571-64819819，64819855

公交车：1 路公交车，“行政服务中心”站

下车

2、不动产档案查询地点：原塘边国土局

一楼档案查询窗口，受理不动产登记档案（含

原房管的房屋登记和县国土局的土地登记档

案）查封登记及查询业务。

地址：千岛湖镇塘边弄1号

咨询电话：0571-64818289

公交车：1 路、4 路、9 路公交车，“千岛湖

度假村站”下车。

具体办理事项、流程、时限、必备资料等

内容详见各窗口服务指南。

三、其他有关事项

1、林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登记业

务，暂不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仍按原有模式

办理，具体实施时间另行公告。

2、按照“不变不换”原则，2016 年 8 月 1

日前依法颁发的各类不动产权属证书、不动

产登记证明（如《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

有权证》、《房屋他项权证》等）继续有效，权利

不变动，证书不更换。在今后依法办理不动

产转移、变更等登记时予以换发新的《不动产

权证书》或者《不动产登记证明》。

3、不动产统一登记实施以后，不增加办

证单位和群众的费用负担。有定着物的，不

动产登记收费标准按照原房屋登记费标准收

取，即住宅 80 元/套、非住宅 550 元/套；无定

着物的，根据杭政函〔2009〕168 号规定，暂停

征收土地权属调查费。统一登记前已经办理

房屋所有权证但尚未办理土地使用证的，权

利人申请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不再收取不

动产登记费。不动产登记免收证书工本费、

档案查询服务费。

特此公告。

淳安县国土资源局

关于淳安县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有关事项的公告


